北京大学 “鲲鹏计划”
（中小学优秀教师北京大学访学项目）报名细则
一、总则
1. 本细则依据北京大学 “鲲鹏计划” 项目定位及招募要求制定，适用于所有申请本项目的中小学优秀校长、教师及教研员。
2. 申请工作坚持 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” 原则，严格审核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与匹配性。
3. 申请者须确保所提交材料均为原创且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信息，一经查实即取消申请及录取资格。
二、申请对象
符合北京大学 “鲲鹏计划” 招募条件的中小学优秀校长、在职一线优秀教师、基础教育领域优秀教研员。
三、申请条件
1. 拥护党的教育方针，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师德高尚、为人师表，无任何教育教学违规违纪记录；
2. 所在单位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，同意全脱产研修证明（须加盖单位公章，主管教育部门审核盖章）；
3. 本科学历（含本科）及以上，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。具备扎实教育理论基础和一定学术研究能力，有教育课题研究、论文撰写 / 发表经历，具备学术表达与著述潜力；
4. 校长需办学理念成熟、治校成效突出，在区域内具有显著教育影响力；教师需教学成果丰硕、形成独特教学风格，获市级及以上教学类表彰；教研员需教研成果显著，能有效推动区域教学改革，拥有课题研究或成果转化实践案例；
5. 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0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能适应全脱产研修学习节奏，承诺全程专注研修并力争产出原创性、可传播的教育思想成果。
四、申请流程
（一）系统申请
1、申请人报名前请仔细阅读《北京大学接受访问学者、进修教师工作管理规定》和本细则，接受所述内容后方可提交申请；
2、申请网站：https://jxfx.oce.pku.edu.cn/index；
3、申请及初审截止日期：2026年5月15日；
4、申请期间请保持手机畅通和电子邮箱正常使用，以便接收审核通知；
5、导师课题仅在《2026-2027学年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课题目录》中鲲鹏计划的10条目录中选择。
（二）初审结果查询
提交申请3个工作日后，可登录网站查询初审结果。在申请截止日期前，初审未通过者，请申请人根据系统提示修改填报信息，符合条件者可重新提交申请。通过初审的申请人可进入复审申请环节。
（三）复审申请及复审材料提交方式
复审环节需要向北京大学提交纸质材料和部分电子材料。
1、提交方式
（1）电子材料：登录https://jxfx.oce.pku.edu.cn/index/，上传复审材料。
（2）纸质材料：邮寄至北京大学燕园大厦705室（只接收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的材料）。
2、截止时间
（1）电子材料：2025年5月15日24时（系统自动关闭）
（2）纸质材料：以邮戳日期为准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3、申请材料清单及填写要求：
1-6项材料需同时准备电子材料和纸质材料，7-9项仅需要提交电子材料
[bookmark: OLE_LINK13]（1）需同时准备电子和纸质材料
①《北京大学 “鲲鹏计划” 访问学者申请表》（系统生成的申请表，下载并双面打印。须亲笔签名，完整填写专家推荐意见；推荐单位联系人和推荐单位意见，手写“同意全脱产研修”证明并加盖所在单位及主管教育部门公章。）
②个人身份证明：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纸上，主管教育部门盖章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11][bookmark: _Hlk225840784][bookmark: OLE_LINK6]③师德与任职证明：所在单位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，同意全脱产研修证明（须加盖单位公章，主管教育部门审核盖章），在复审上传时，请在“工作证明”中上传；
[bookmark: _Hlk225844008][bookmark: _Hlk225844053][bookmark: OLE_LINK7]④学历与学位证明：最高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，主管教育部门审核盖章；
⑤专业技术职务评定证书：由国家机构颁发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定证书（或同等效力文件）的复印件，主管教育部门审核盖章；
⑥体检报告：2026年1月1日以后的体检报告（单位年度体检报告或二级甲及以上医院出具的个人健康体检报告，项目可参照申请人所在单位体检内容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14]（2）仅需提交电子材料，请扫描为一个PDF文件，发送至pkugse327kunpeng@126.com，邮箱命名格式示例：“北京大学鲲鹏计划—姓名”。
⑦成果证明材料，所有出具材料主管教育部门审核盖章：
a市级及以上教学 / 教研 / 办学类表彰、奖项证书复印件；
b课题研究证明：课题立项通知书、结题报告、参与证明等复印件（注明本人角色）；
c论文 / 著作证明：发表论文的期刊封面、目录、正文复印件，或著作封面、版权页复印件（注明本人署名）；
d其他成果：教学案例、教研成果转化案例、学校办学特色报告等相关材料；
⑧个人研修计划书（字数1500-2000 字）：含个人教育实践总结、核心教育思想梳理、研修目标与方向、学术成果规划、研修期间时间保障承诺等； 
⑨推荐信 1 封：由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机构或高校教育领域专家出具（须推荐人亲笔签名并注明单位及联系方式）。
五、申请时间
本次项目申请截止时间为2026 年 5月 15 日（以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招生简章为准），逾期提交材料不予受理。
六、材料审核与录取
1. 形式审查通过后，组织教育领域专家、北大教育学院教授组成评审组，从师德表现、实践成果、学术潜力、研修规划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审；
2. 评审结果以百分制计分，按分数从高到低确定录取名单，录满即止；
3. 录取名单公示无异议后，通过邮件及电话发放录取通知书，申请者须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是否入学，逾期未确认视为放弃录取资格。
七、其他说明
1. 申请者无需缴纳申请费用，培养费用按《北京大学 “鲲鹏计划” 项目方案》执行，即 20000 元 /人/学年，录取后按通知要求缴纳；
2. 研修期间的食宿、交通等费用由申请者自行承担；
3. 申请者提交的所有材料不予退还，项目办公室对申请材料严格保密，仅用于本次项目录取评审；
4. 本项目最终报名要求须与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发布的《2026—2027 学年国内访问学者、进修教师招生简章》保持一致，如有调整，以最新官方通知为准；
5. 本细则由北京大学 “鲲鹏计划” 项目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可通过官方联系方式咨询。


